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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5月 28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本函谨提到 2002年 3月 7日的信(S/2002/271)。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了格林纳达按照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提交附

于本函的补充报告(见附件)。 

 请将本函和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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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2年 5月 20日格林纳达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

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转递格林纳达政府对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有关格林纳达执行 2001 年 9月 28

日第 1373(2001)号决议关于反恐怖主义的报告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 

         常驻代表 

         大使 

         拉穆埃尔·斯塔尼斯劳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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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格林纳达按照 2001 年 9月 28日第 1373(2001)号决议提交的 

反恐怖主义报告 

 格林纳达政府回答联合国安理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载的问题如下： 

1(c)分段： 

 按照 2000民事程序规定的民事公诉程序可发布冻结令(具有马雷瓦禁制令的

相同目的和效力)。不过，这项补救办法只适用于在格林纳达开始的公诉程序。

有关规定在这方面显现很大灵活性，指明： 

 “法庭可临时批准补救办法，不管是否已要求这类的最后补救办法”。 

 冻结资产的法律途径是一项判决的相互执行。这应有一项法律先决条件，即

在两个有关国家存在促进执行裁决的法律。格林纳达存在关于按照外国判决书

(相互执行)第 113章在格林纳达和英国境内相互执行判决的法律。 

 根据地方程序，有关在格林纳达的财产，可不必通知被告(即单方面)采取行

动。不过，如涉及相互执行在英国发布的裁决时，不管裁决是否载有冻结令，必

须向被告送达令状或通知他。 

 在冻结令范围外，格林纳达没有任何未经公诉程序允许冻结资产的法律法规。 

1(d)分段： 

 本分段，除其它外关系到实行“恐怖行为”。格林纳达法律中没有这个词。

不过，一般罪行“共谋”在刑法中有明文规定，并涉及两个人或更多人同流合污，

作奸犯科，不管以前是否曾串通勾结，狼狈为奸。此外，这种共谋延伸和包括与

实行或撤销任何罪行而不受格林纳达管辖的人有默契，由他们、他们一方或任何

其他人在格林纳达管辖范围内或外实行此罪行。 

 这意味着 

2(a)分段： 

 拥有和使用火器是由火器法第 105章规定，以便任何非法拥有或供应这种武

器的属违法行为。 

2(b)分段： 

 皇家格林纳达警察部队有惯例与其他区域和国际执法机构交换情报。国际机

构包括联邦调查局、伦敦警察厅、刑警组织。 

一．内部通过机构间会议和外部通过全国总署、加勒比海关法执行委员会、区域

法律专员(美国和加拿大)、刑警组织、缉毒署、区域安全系统和反洗钱机构交换

情报。必须指出在一些情况下，与外部机构交换情报系统未达到互通有无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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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构间合作。在格林纳达举凡安全(国家及领土)、毒品管制、财富追踪和移

民监控等事项的一切执法责任由警察局长承担，海关事项则由海关主计长负责。 

三．警署的每名警察都具有海关官员的权力。海关部门和警察部队通过特别小组

保持联系，经常互相接触交换情报和策划行动。其他单位，包括移民局、消火局、

海岸警卫队、特种服务组、刑事侦察处、特别小组、财富调查组和缉毒队等由警

察局长直接指挥和控制，定期每周和必要时交换情报和策划行动。 

四．除这些协调努力外，港口管理局通过驻守主要港口圣乔治和国际机场的警察

与警察部队联系。在其他港口还有移民局存在。 

五．向格林纳达境内所有口岸入境处和金融机构分发了所有已知恐怖分子和其党

羽的总名单。 

六．由国家安全部长、国家安全顾问、警察局长、海关专员、监狱专员、检察长、

法律事务部长和常任秘书及国家安全部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必要时开会。 

2(c)和(d)分段： 

 按照移民法第 145章，国家安全部长有最高权力允许任何人进入格林纳达或

将他们驱逐出境。  

2(e)分段： 

 按照刑法，第 1章第 230节的宣判处以罚金或监禁，或两者并处或某人经管

辖法院裁定杀人罪，处以死刑。 

 按照刑法，只是经管辖法院裁定杀人罪的人，才可判处；并依法规定的刑罚

宣判。 

2(f)分段： 

 格林纳达与美利坚合众国、中华民国和英国定有引渡条约。除独立时，作为

主权行为，格林纳达继承了一些条约，包括英国及其他国家之间的引渡，以及会

约束格林纳达为英国的附属地。 

 关于交换情报，按照格林纳达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犯罪事项相互法律协助

条约在某种程度上交换情报。还按照经格林纳达议会颁布与联邦国家订立的犯罪

事项相互法律协助条约，可交换类似情报。 

2(g)分段： 

 适当侦察程序涉及当事人的居住地的警察和执法机构以及他或她办事所通

过的金融机构。在一些情况下，可要求有权威的适当侦察机构之一提交有关情报。 

 除上述外，当地警方需要向其国际对口机构问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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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和 b)分段： 

 格林纳达的法律制度有从事执行决议的机构体制。 

1. 从内部或外部收到关于恐怖分子移动的情报传送美国法律专员、加拿大法律

专员、国际刑警联络处、联合行动中心联络处及有能力协助应付威胁的其他区域

和国际机构。不过，存在缺乏有关这些问题的资料的严重情况。鉴于这些事态发

展，需要援助建立虚拟专用网络，作为格林纳达和这些外部机构之间的安全通讯

网络。 

2. 1990年格林纳达法律的火器法第 105章载列有关监控销售、制造、修理、拥

有和使用火器的法律。 

3. 1990年格林纳达法律的炸药法第 67章载列有关监控经营和买卖火器的法律。 

4. 格林纳达国内法没有明文规定有关打击恐怖行为的特别问题，但就行政和司

法事项提供密切合作，以防止实行恐怖行为。有数条法律覆盖恐怖主义问题，例

如刑法、马雷瓦禁制令、移民法及反洗钱法。所有这些法律都旨在打击一切恐怖

行为。 

3(c)分段： 

 格林纳达与美利坚合众国订有引渡和犯罪事项相互法律协助双边协定。这些

条约有助于执行决议第 3段。 

 格林纳达是区域安全系统条约的缔约国，该条约处理有关防止和制止恐怖攻

击和对实行这些行为的恐怖分子采取行动的双边和多边安排及协定的问题。特种

服务组、海岸警卫队、缉毒队和刑事侦察处参加日常行动的经常训练。 

3(e和 g)分段： 

 有关国际公约所列的罪行已载入格林纳达与英国及格林纳达与美利坚合众

国之间的双边条约。  

3(f和 g)分段： 

 上述法律以及政府有关部的行政机制足以确保决议有关段落的执行。 

 不以政治动机为理由拒绝引渡被控恐怖分子的请求。 

第 4段 

 格林纳达已就决议第 4段所表示的关切采取措施。除刑法外，格林纳达的警

察部队、财富情报组及区域安全系统成员资格都是此举措的有关部分。一经颁布

刑法的新条例，此能力将予增强。 


